永豐高中「115學年度_臺大希望入學」校內申請表
※ 此申請表請務必於114年10月25日(四)15:00前繳回試務組 ※
	基本資料
	1.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2. 座號：        
3.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4. 姓名：

	資格審查
	說明：請勾選下列任一符合資格之項目。 <詳見簡章P1~P3>
1. □ 至少最近連續3年（112年至114年）均符合「低收入戶」或
    「中低收入戶」資格。
2. □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且 1129年家庭應列計人 口之年所得
     合計 新臺幣 90 萬元 含以下者 。
3. □ 新住民子女且 113 年家庭應列計人 口之年所得合計 新臺幣 90 萬
     元 含以下者 。

	依學習志趣
填寫至多2個
志願學系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詳見簡章P18>
2.

	個人自述
	說明：請先簡單敘述個人特質、家庭背景、求學志願與學習動機。
             填寫繳交<個人自述書>

待校內審查通過推薦名單後，再撰寫更完整的<個人自述書>。


	推薦函
	說明：請推薦師長（至少2位）先在此處簽名，待校內審查通過推薦名單後，再撰寫推薦函。（推薦師長應為專門學科領域或專業技術領域之大學教授、就讀高中學校之教師或相關人士）

1. 推薦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
2. 推薦師長：

	其他證明文件

<詳見簡章P6~P7>
	說明：請先列舉「具有利他、服務、關懷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（或相關佐證或須扶助）之資料」，待校內審查通過推薦名單後，再提供文件正本。











(若空間不足，可自行增加)




